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姑苏市监〔2021〕13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度技术
标准战略资助项目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分局，各有关单位:

转来市局《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度技术标准战略资助项目

的通知》（苏市监管标发〔2021〕1 号），现组织开展 2021 年

度全区技术标准战略资助项目的申报工作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基本要求

1.在苏州市姑苏区范围内注册的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

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等。

2.规范诚信守法，依法纳税，近三年内无重大质量、环保、

安全事故，无违法失信记录。

（二）项目具体要求

1.标准制修订项目

（1）2020 年 1 月 1 日-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正式发布的

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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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2021 年 3 月 31 日前，已经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

上正式发布并实施一年以上，对团体标准实施良好行为评价且

评价结果为通过以上的，并经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团

体标准。

2.标准化技术组织秘书处或工作组承担项目

2020 年 1 月 1 日-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获批的国际专

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或分技术委员会）秘书处、国际专业标

准化工作组、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或分技术委员会）

秘书处、全国专业标准化工作组项目。

3.标准化服务机构项目

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已开展标准化服务一年以上的标准

化服务机构。

4.国际标准化人才项目

2020 年 1 月 1 日-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获批的担任国际

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主席（或副主席）、国际专业标准化技术

组织注册专家所在单位。

5.重大标准化活动项目

2020 年 1 月 1 日-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并获得标准

化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国际、国内重大标准化活动。

6.采标项目

2020 年 1 月 1 日-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通过市标准化行

政主管部门采标备案的项目。

7.标准化综合服务平台项目

建立的开放、透明、时效性强、服务全面的市级标准化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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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服务平台项目，平台需能够为苏州企事业单位提供国内外标

准查询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等标准化公益信息服务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电子材料提交

根据申报项目的类别，将资助项目申请表和附件材料电子

档 报 至 姑 苏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标 准 计 量 处 电 子 邮 箱

gsbzjlc@163.com

（二）书面材料提交

1.根据所申报的项目提交资助项目申请表和附件材料一式

一份。

2.各申报单位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前将申报材料报至姑苏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计量处（平川路 510 号 1 号楼 1615 室）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姑苏区市场监管局标准计量处，联系人：季昆妍，电话：

68728615。

附件：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度技术标准战略资助项目的

通知（苏市监管标发〔2021〕1 号）

苏 州 市 姑 苏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1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各街道。

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1月 28 日印发


